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专用术语词典 

 

1、 物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

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

保物权。担保物权主要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2、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

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以及产

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

权。 

具体包括下列权利： 

①销售产生的债权，包括销售货物，供应水、电、气、暖，

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等； 

②出租产生的债权，包括出租动产或不动产； 

③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 

④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不动产收费权； 

⑤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 

3、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机构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机构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履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职责的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4、 应收账款质押/出质人/质权人/质押财产 



应收账款质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

应收账款出质给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此

时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出质的应收账款

为质押财产。 

5、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是指填表人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

统在线录入并提交应收账款质押相关信息、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

示系统校验通过后接受登记的过程。登记成功的标志为应收账款

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生成含有登记信息、登记成功时间和唯一编号

的登记文件。 

6、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简称登记公示系统）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

并维护的、服务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与查询的、全国集中统一的

互联网电子登记系统。 

7、 出让人、受让人、转让财产 

在应收账款转让业务中，出让人是指应收账款的卖方，受让

人是指应收账款买方，该业务中涉及转让的应收账款为转让财

产。 

8、 用户 

用户是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认可的方式注册的，具

有在登记公示系统进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与查询资格的单位或



个人。 

9、 常用户 

常用户在登记公示系统互联网页面进行注册、通过征信分中

心身份资料真实性形式审查后完成用户注册。常用户可以进行登

记和查询操作。 

10、 用户管理员 

用户管理员是指隶属于某常用户的，负责其内部操作员管理

的人员，具体权限包括：操作员的创建、密码重置、本机构信息

维护、本机构登记信息查看等。 

11、 操作员 

操作员是隶属于某常用户，在登记公示系统中可进行登记与

查询操作的人员，操作员在登记公示系统内的一切操作所产生的

后果，均由其所隶属的常用户负责。 

12、 我的登记信息 

是登记公示系统对常用户提供的友好服务，常用户的操作员

可以查看自己进行的所有登记，可以按登记时间和登记编号两种

方式检索查看。 

13、 填表人 

对于每一笔登记而言，进行登记内容录入的用户称为该笔登

记的填表人。 

14、 修改码 

修改码是在初始登记成功后登记公示系统生成的唯一不变



的编号，由填表人掌握，相当于在“初始登记”上加“锁”，对

初始登记进行变更、展期、注销时必须输入的号码。 

15、 登记文件/登记编号 

登记文件是登记公示系统生成的、证明填表人成功进行登记

的文件。登记文件包括登记编号、登记时间、登记内容等，其中

登记编号是标识登记文件的唯一编号。 

16、 登记时间 

登记时间是指登记公示系统接受每一笔登记的系统时间，精

确到秒，客观记录了登记成功的时间。 

17、 登记种类 

登记种类分为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展期登记、注销登记、

异议登记。其中变更、展期、注销、异议登记必然对应一个初始

登记。 

18、 填表人归档号 

填表人归档号是为方便填表人管理登记，由其自行编写的文

件标识，可以是汉字、数字或其他字符。 

19、 初始登记 

初始登记指当某质权设立时的登记。初始登记必须按照《应

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要求完整填写登记内容。 

20、 质押财产/转让财产描述 

是指在登记公示系统中对质押财产或转让财产所进行的文

字描述。 



21、 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指填表人对自身操作错误进行修改或由于原登记

发生变化，对原登记中质权人、出质人或质押财产中一项或多项

进行的修改。 

22、 展期登记 

登记期限不足时，延长登记期限的登记称为展期登记。展期

登记须在登记期限届满前90日内进行。 

23、 注销登记 

注销登记是质权人主动终止某笔登记的行为。一般发生于以

下情况：一是质权担保的主债权已经消灭；二是质权已经实现；

三是质权人放弃登记载明的应收账款之上的全部质权；四是其他

可能导致所登记质权消灭的情形。 

24、 异议登记 

出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或质权已消灭的，可以要求质权人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无法与

质权人达成一致的，出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办理异议登

记。 

25、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是指登记机构根据司法机关的裁判，在登记公示系

统中撤销某指定登记的行为。撤销后的登记信息在查询结果中只

展示登记编号和撤销说明，不展示原登记内容。 

26、 登记期限 



登记期限是指质权在登记公示系统中公示的时间，在登记期

限内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可供查询，登记期限外则不能被查

得。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规定，登记期限以年计算，

最长为5年，可以展期。 

27、 登记到期日 

登记到期日是指登记公示系统根据记录的登记时间和填表

人选择的登记期限，自动计算得出的登记对外展示的截止日期。 

28、 查询 

查询是指以出质人法定注册名称为检索条件、获得在登记期

限内符合检索条件的所有登记的过程。登记公示系统可为以出质

人名称进行的查询提供查询报告和查询证明。另外，登记公示系

统也提供以登记编号为检索条件的查询。 

29、 查询报告 

查询报告是用户在某查询时点输入查询条件后，登记公示系

统给出的查询结果，包括查得的登记编号及该登记文件下的主要

信息。 

30、 查询证明/查询编号 

查询证明是指经用户申请、登记公示系统对查询报告给出的

证明。登记公示系统为每个查询证明赋予唯一不变的编号，即查

询编号。 

31、 授权人 

指授权填表人进行登记操作的单位或个人。 



32、 基本信息 

指的是登记期限、交易类型、填表人归档号、授权人等信息。 

33、 交易类型 

是指应收账款质押或转让。 

34、 登记文件验证 

登记公示系统提供通过登记编号和查询编号来验证该编号

的登记或查询证明的功能。 

35、 首页 

即指无需成为登记公示系统用户，社会公众通过登录征信中

心网站、点击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链接后进入的界面。 

36、 主页 

指用户以其登录名登录登记公示系统后进入的操作界面。 


